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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清市人民政府文件
融政规〔2024〕5 号

福清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福清市征收农村集体农用地

留用地补偿兑现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园区管委会，各镇（街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各华侨农场，

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司）：

《福清市征收农村集体农用地留用地补偿兑现管理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第十八届政府第 104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。

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福清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- 2 -

福清市征收农村集体农用地留用地
补偿兑现管理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征收农村集体农用地留用地补偿兑现管理，

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，保障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，

维护社会安定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留用地，是指由政府统一征收农村集

体农用地时，原则上按照征收农用地（不含林地，下同）面积

10%的比例，以货币补偿或购置物业方式兑现给被征地村集体和

被征地村民，用于保障被征地农民生产及生活、发展壮大村集体

经济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福清市7个街道2004年 10月 21日之

后、17 个镇 2012 年 5 月 1 日之后由政府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农用

地所需留用地的补偿、兑现、使用和管理。

第二章 留用地指标

第四条 经批准土地征收或正在办理土地征收报批的建设项

目，原则上按照征收集体农用地面积 10%计算留用地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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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用地指标起算时间以其实际交地时间为准。

第五条 建设项目审批红线外边角地、扩征地等特殊情形未

进行土地征收报批的用地，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给予留用地补偿的，

按实际征收集体农用地面积的 10%计算留用地指标。

建设项目审批红线外边角地、扩征地等特殊情形未进行土地

征收报批的用地交地时间以相关镇（街）、项目业主确认的交地

时间为准。

已确认留用地指标的边角地、扩征地等用地，若今后列入其

他建设项目经批准土地征收后，不再重复计算留用地指标。

第三章 留用地指标兑现方式

第六条 留用地指标采取货币补偿和购置物业两种兑现方式。

第七条 留用地补偿分为村集体留成部分和被征地村民留成

部分。村集体留成部分不得低于留用地补偿的 30%，以购置物业

方式在实际交付土地后适时兑现；被征地村民留成部分不得超过

留用地补偿的 70%，采取货币补偿或购置物业两种方式，在实际

交付土地后兑现。

第八条 留用地货币补偿款按照留用地指标乘以以下标准兑

现：

（一）7 个街道范围内 100 万元/亩；

（二）龙田、高山、渔溪 3 个小城镇综合改革建设试点镇，

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80万元/亩，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50万元/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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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除龙田、高山、渔溪外的 14 个镇，城镇开发边界范

围内 60 万元/亩，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 30 万元/亩。

第四章 留用地补偿兑现程序

第九条 货币补偿部分。被征地村民选择货币补偿的，在建

设项目实际交付土地后，被征地村向所在镇（街）提出留用地申

请，所在镇（街）审查通过后，由镇（街）填写留用地申报表并

提供土地征收批文、交地验收证明等相关材料，报经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审核后，由市财政局予以兑现留用地货币补偿款。

第十条 购置物业部分。

（一）被征地村民选择购置物业的，按货币补偿程序申报留

用地货币补偿款后，待留用地补偿款确认后自行购置物业。

（二）被征地村购置物业，应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，

研究确定购置方案，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并

经过半数通过或经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组成人员参加并

经过半数同意后，由被征地村报所在镇（街）审查，经镇（街）

审查通过后，再按上述货币补偿程序申报留用地货币补偿款，市

财政局将留用地货币补偿款拨付至镇（街）进行购置。

（三）市政府结合城市建设规划布局相应物业、出台优惠措

施，相关镇（街）引导被征地村和村民优先以购置物业方式兑现。

第五章 留用地资金筹措



- 5 -

第十一条 福清市政府投入（建设项目资金全额来源于福清

市财政拨款以及经营性用地、工业用地等储备地项目）的建设项

目，由福清市政府负责筹措。

第十二条 非福清市政府投入的建设项目（建设项目资金非

福清市财政拨款或非福清市财政全额拨款），涉及的留用地折算

成货币补偿款纳入建设项目土地取得成本（不含工业项目），由

用地单位在供地时缴纳。

第六章 留用地补偿财产的使用和管理

第十三条 被征地村应严格按照《福清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福清市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财务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融政综

〔2020〕136 号）等规定，确保村集体留成部分的留用地货币补

偿款和物业经营收益的规范合理使用。

第七章 存量留用地兑现

第十四条 存量留用地是指以下几种类型的建设项目所涉及

的留用地：

（一）2025 年 1 月 1 日之前，经批准土地征收或已启动土

地征收报批的建设项目，涉及的已签订征地协议书或已实际交地

的集体农用地。

（二）2025 年 1 月 1 日之前，建设项目审批红线外的边角

地、扩征地等特殊情形，未进行土地征收报批的用地所涉及的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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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征地协议书或已实际交地的集体农用地，经市政府研究同意

给予留用地补偿的。

第十五条 存量留用地的兑现时间视财政资金情况安排，兑

现标准、兑现方式、兑现程序等其他事项按照或参照《福清市人

民政府关于印发福清市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留用地使用管理暂行

办法的通知》（融政综〔2017〕79 号）、《福清市人民政府关于印

发福清市征收农村集体农用地补偿兑现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

（融政综〔2017〕366 号）等文件执行。

第十六条 被征地村或村民选择购置物业的，结合政府配建

物业的实际情况，优先予以兑现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本府负责组织实施，由福清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，试行期 2 年。

此前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规定执行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。

福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